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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关于党员干部网络行为“十不准十严禁”的规定

各党支部，全体党员：

为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干部在构建良好舆论生态中的引领和

表率作用，进一步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，不断增强对党员职

工使用网络交流工具的指导及监管，充分发挥微信等网络交流

工具联系感情、方便工作的正面作用，积极传播正能量，巩固

壮大网上主流舆论，营造形成健康向上、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，

根据《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》（中宣发〔2017〕

20 号）精神和省纪委监委就规范湖南省党员干部网络行为制定

的“十条戒律”要求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学校党员干部网络行为

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党员干部网络行为“十不准十严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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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准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、省

委决定的信息；严禁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中发表或转发妄议

中央大政方针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言论、图片、视频，或者

歪曲党史、军史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、文章、演说、宣言、

声明等。

2.不准制造、传播谣言特别是政治、人事谣言，杜撰、散

布所谓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；严禁为吸引眼球、引起关注而在

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中制造、传播假新闻、假消息，扩散传播

小道消息制造紧张气氛。

3.不准泄露党和国家以及单位的秘密；严禁在微信等网络

交流工具中泄露、扩散工作中尚未公开的重要事项、涉密的工

作内容和个人隐私。

4.不准发布、传播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；严禁在微信

等网络交流工具中转发、谈论涉及低级庸俗的内容，或者有其

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、职业道德的内容。

5.不准利用网络平台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，拉帮结

派；严禁利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编织“关系网”，以任何形式

搞团团伙伙、拉票贿选。

6.不准利用网络红包、转账支付等功能进行权钱交易；严

禁利用网络交流工具接受或赠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各种

电子红包、电子礼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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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不准利用网络平台捏造事实、编织谎言，对他人进行诽

谤、诬告和人身攻击；严禁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中谈论和透

露他人隐私，对上级领导和其他干部职工品头论足、乱传闲话，

以及对所从事工作发牢骚、泄私愤，传播负能量。

8.不准利用网络平台从事非法营利活动；严禁违规利用微

信等网络交流工具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与党员干部身份不相

符的商业推销、推广活动。

9.不准传播涉及民族宗教工作中的敏感信息、迷信信息和

从事迷信活动；严禁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中发表或转发挑拨

民族关系、煽动民族仇恨、制造民族歧视以及涉及邪教、恐怖

暴力、封建迷信的言论、图片、视频等。

10.不准擅自以职务身份在微博、微信、网络直播、论坛社

区等境内外网络平台注册账号；严禁利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

从事其他与党纪党规、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活动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1.加强学习，高度重视。各党支部要组织全体党员专题学

习网络交流工具“十不准十严禁”日常行为规范，把此项工作

作为推进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”学习教育常态化的有力抓手，

提醒干部职工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观点都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警

觉，把讲政治这根弦时刻绷紧，决不能在政治上模糊糊涂、迟

钝麻木，不能丧失政治立场、迷失政治方向，不自觉犯政治错

误，不断提高政治能力，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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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强教育，认真落实。各党支部要加强教育引导和监督

管理，时刻提醒干部职工网络活动中坚守纪律底线，不断用“十

不准十严禁”标尺规范自身在使用微信等网络交流工具的言行，

在发送或转发各类信息时，必须对照行为规范的要求，不应转

发的坚决不转，不应发表的坚决不发，不应点赞回贴的坚决不

回，要把各项纪律铭记于心，争做守纪律、讲规矩的模范，树

立和维护高校教师的良好形象。

3.加强监管，严格问责。学校纪委将坚持从严从实管理，

强化干部职工使用网络交流工具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，

对出现的不当行为苗头及时提醒警示、批评教育，对发现违反

“十不准十严禁”行为规范情形严重的机关工作人员，由学校

纪委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

督条例》及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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